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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署环审书〔2024〕9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Hlk120300932]关于西乌珠穆沁旗2024年度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西乌珠穆沁旗农牧和科技局：
你单位报送的《西乌珠穆沁旗2024年度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西乌珠穆沁旗2024年度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项目共实施7个子项目，分别为西乌旗牧草种质资源库及优质牧草引进培育试验站建设项目、现代饲草料储备加工交易一体化项目、西乌珠穆沁白牛核心育种场创建和认定项目、西乌珠穆沁白牛扩繁场认定项目、西乌旗自然灾害应对智慧牧场试点推广项目、优质牧草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和西乌珠穆沁旗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设施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为10449万元。
报告书对其中的子项目“西乌旗自然灾害应对智慧牧场试点推广项目”进行评价（其他项目豁免），建设性质为新建，建设地点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彦呼舒苏木呼日勒图嘎查和吉仁高勒镇都日布勒吉嘎查，项目在巴彦呼舒苏木呼日勒图嘎查新建732头牛规模养殖基地，建设2656m2牛舍3座、430m2管理用房1座、200m2日粮间3座、600m2青贮平台1处、315m3粪污堆砌设施1处、消毒池1处及附属工程。吉仁高勒镇都日布勒吉嘎查建设522头牛规模养殖基地，3969.28m2牛舍2座、430m2管理用房1座、303.52m2日粮间2座、600m2青贮平台1处、315m3粪污堆砌设施1处、消毒池1处及附属工程。项目总投资807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86万元，占总投资的4.65%。
《报告书》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养殖区采用干清粪工艺，要求日产日清；牛棚内的清污通道每天定时喷洒除臭剂；科学、合理设置饲料配方；粪污堆砌区采取定时喷洒除臭剂，及时清运。项目厂界氨气、硫化氢需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标准；臭气浓度需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表7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养殖场牛粪及废垫料场区粪便堆砌区暂存，及时外售制有机肥和生物质压块燃料，病死牛及分娩废物委托西乌珠穆沁旗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厂处理。设置医疗废物暂存间，医疗废物按要求暂存，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箱，产生的生活垃圾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理；病死牛和分娩废物按动物防疫要求处理；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相应标准中相关规定。
（三）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青贮窖渗滤液由收集池收集后，与青贮一同作为饲料利用；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内，定期拉运至西乌旗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产生的废水不外排。化粪池出水水质需满足西乌旗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要求。
（四）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厂（场）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
（五）严格落实运营期污染源监测计划。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等要求，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建立运营期污染源监测管理体系，并覆盖常规污染物、特征污染物。如出现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况，应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进一步污染物减排措施。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设计要求。应将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概算纳入设计以及施工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珠穆沁旗分局对该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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